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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新聞稿 
 

    發稿日期：115年 04月 02日 

    聯 絡 人：襄閱主任檢察官李毓珮 

    聯絡電話：04-22232311 

    編    號：1150402-30 

臺中地檢署偵辦被告林○蓉涉嫌傷害、恐嚇等案 

業經偵查終結並向法院提起公訴 

    本署偵辦被告林○蓉涉犯刑法傷害、恐嚇、妨害名譽及違反法院

組織法等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並提起公訴，茲說明如下： 

壹、偵辦經過 

    本案係源於民國 115 年 3 月 17 日發生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（下

稱臺中地院）之被告林○蓉攻擊律師事件，本署隨即指派黃嘉生主任

檢察官率同蔡承翰檢察官成立專案小組，指揮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

分局積極蒐證調查。 

    經承辦檢察官密集傳喚相關證人到案訊問並命具結，並調取被害

人驗傷診斷證明書及相關監視器影像加以勘驗，復於同年月 20 日傳

喚被告林○蓉到庭訊問後，認被告林○蓉涉犯傷害、恐嚇等罪嫌重大。

審酌其前案已因類似犯行經提起公訴，且於案件審理期間仍多次出現

言語恐嚇及透過網路發表恐嚇言論之情形，顯有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

虞，爰認具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，遂當庭逮捕並向臺中地院聲請羈押

獲准。 

    本案經檢察官持續深入偵查，除訊問被害人及多名目擊證人外，

並親自勘驗案發現場錄音錄影資料，調閱被告林○蓉所使用手機內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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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比對社群軟體相關發文與留言紀錄，已釐清全案犯罪事實，並於近

日偵查終結提起公訴。 

貳、簡要犯罪事實 

一、被告林○蓉因與親屬間存有民事糾紛，對其親屬於訴訟程序中所

委任之律師心生不滿。除先前已因傷害傅姓律師、恐嚇聶姓律師

等行為，經本署以 114年度偵字第 15333號、第 38037號案件提

起公訴外，復於 114 年 11 月間，在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

法庭內，無視法官維持法庭秩序之命令，多次以穢語辱罵對造訴

訟代理人高姓律師，並揚言加害其生命，甚至持拖鞋作勢攻擊，

已涉犯恐嚇、公然侮辱及違反維持法庭秩序命令等罪嫌。 

二、被告林○蓉於 115年 2月 10日，因前揭案件至臺中地院開庭時，

誤認旁聽之吳姓及侯姓律師為記者，竟對渠等心生不滿，不僅持

手機拍攝，並於法庭內以較大音量揚言加害渠等生命，且於當日

晚間透過臉書社群平臺公開張貼所攝照片並加以辱罵，涉犯恐嚇

及公然侮辱等罪嫌。 

三、被告林○蓉於 115 年 3 月 17 日，再度至臺中地院開庭期間，在

庭外走廊見吳姓律師到場，竟公然出手掌摑其左臉並出言辱罵，

致吳姓律師受有傷害，涉犯傷害及施強暴公然侮辱等罪嫌。 

四、詎被告林○蓉仍未悔改，於 115 年 3 月 18 日復於臉書留言揚言

殺害吳姓及聶姓律師，已對渠等生命及身體安全造成具體危害，

涉犯恐嚇罪嫌。 

參、所犯法條 



3 

    核被告林○蓉上開所為，係犯刑法第 277條第 1項傷害、第 305

條恐嚇、第 309條第 1項、第 2項施強暴公然侮辱、第 310條第 1項

誹謗及法院組織法第 95 條違反維持法庭秩序命令等罪嫌。另被告林

○蓉於短期間內多次實施同類型犯罪，顯見其對法秩序欠缺尊重，並

具有反覆實施犯罪之高度可能，檢察官爰建請法院審酌其人身危險性，

在未有足以確保不再犯之具體防制措施前，不宜率予停止羈押。 

肆、本署呼籲 

    司法程序係透過理性溝通與制度運作以解決紛爭之重要機制，任

何參與訴訟之人民及法治工作者，其人身安全與名譽均應受到充分保

障。無論於法庭內外，均應秉持理性、尊重之態度行使權利、表達意

見。本署為維護司法威信及程序正常運作，對於任何危害公共安全及

人身安全之暴力行為，必依法嚴正究辦，絕不寬貸，並呼籲社會大眾

以理性方式處理衝突，尊重他人生命與法治秩序，共同維護社會安全

與安定。 


